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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 人，代表股份 

614,000,266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4%。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487,125,408 股，占本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1%。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股份 126,874,858 股，占本公司 B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4、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3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第一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A 股    487,125,4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过 

B 股    126,874,858  1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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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志刚




